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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77               证券简称：精达股份               编号：2017-068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深圳市前海精锐合汇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转让标的：公司所持有的深圳市前海精锐合汇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的股份；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无需提请股东大会批准。 

 

一、交易概述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达股份”或“公司”）于

2017年 9月 22日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深圳市前海

精锐合汇金融服务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拟将公司所持有的深圳市前海精

锐合汇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锐合汇）的全部股份,以人民币 3,0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吉林省金都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都集团），溢价 400

万元，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办理工商变更等后续相关手

续。 

交易完成后，金都集团持有精锐合汇 52%股份，精达股份不再持有精锐合汇

股份。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股权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股东大会批准。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吉林省金都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桦甸市仿欧街中段 

注册资本：人民币 19,89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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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王丽影 

成立日期：2001 年 7月 11日 

经营范围：市场管理；房屋、柜台、场地租赁服务；物业管理；建筑材料经

销；企业策划；企业经营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金都集团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桦甸市宝能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0,148 51 

王丽影 9,030 45.38 

宝静波 720 3.62 

合计 19,898 100 

金都集团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币种：人民币 单位：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01,811,868.76 247,322,894.64 1,754,488,974.12 407,351,503.99 107,513,059.61 

金都集团资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深圳市前海精锐合汇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 A栋 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

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万元 

投资人或者执行事务合伙人：祁勇 

成立日期：2015年 1月 9日 

经营范围：金融应用软件的开发和销售信息技术外包、投资兴办实业（具体

项目另行申报）；会务服务；商务信息咨询，从事广告业务（法律法规、国务院

规定需另行办理广告经营审批的，需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提供金融中介服务，

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外包服务（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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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审批的，依法取得相关审批文件后方可经营）；数据挖掘、数据分析、数据

库服务；网上贸易（涉及前置性行政许可的，须取得前置性行政许可文件后方可

经营）。 

精锐合汇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2,600 52 

深圳市华睿普达投资管理（有限合伙） 2,400 48 

合计 5,000 100 

精锐合汇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币种：人民币 单位：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469,801,633.95 2,883,635.53 46,917,998.42 7,785,046.60 -2,963,348.24 

精锐合汇截至 2017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币种：人民币 单位：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50,756,642.48 13,995,024.12 36,761,618.36 2,518,628.62 -6,537,906.14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精锐合汇股份，也不再将其纳入合并报表

范围。 

截至目前，公司不存在为精锐合汇担保的情况；精锐合汇也不存在占用公司

资金的情况；精锐合汇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也不

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情况，未被司法机关采取冻结、查封等强制性措施。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主体： 

甲方(转让方)：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吉林省金都集团有限公司 

2、成交金额及定价依据： 

在综合考虑精锐合汇净资产和目前的经营状况及未来盈利能力等因素的基

础上，经双方协商确定，乙方受让标的公司 52%股权，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股权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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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对价人民币 3,000 万元(人民币叁仟万元整)。 

3、支付方式：现金支付； 

4、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5、支付期限或分期付款的安排：协议签订后 60日内分 2次完成付款； 

6、登记过户： 

乙方支付首期款 600 万元后即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包括但不限于(如果

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需办理这些手续)： 

    (1)将本次股权转让相关文件交予乙方完成有关股权变更登记事宜； 

    (2)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事宜； 

    (3)向其他有关部门申请办理股权变更事宜。 

协议各方确认，除非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另有规定，本协议项下的股权

转让完成日为公司登记机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之日。协议各方保证各自所提交材

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股权转让登记办理完成后，乙方应于登记之日起

五个工作日内将该部分股权质押于甲方。乙方付清全部股权转让款后，双方共同

办理股权解压事宜。 

7、协议的生效条件：协议于甲、乙双方签章后生效。 

 

五、转让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是由于互联网网络借贷行业监管政策发生变化，公司对互联网

金融业务的发展方向所作出的适时调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重

大影响，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精锐合汇任何股权，不再将其纳入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 

 

六、涉及股权转让的其他安排  

1、本次出售子公司股权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不构成关联交

易； 

2、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的情况。资产出售所得款项将

用于公司日常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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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股权转让协议书》。 

特此公告。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9月 23日 


